
青浦区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实施细则
(2023-2025年）

（青农委〔2023〕261 号）

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

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，构建产品绿色、产出高效、产业融合的乡村

产业体系,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，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，我委对《青浦

区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实施细则》青农委〔2014〕82号进行了调整，形成

《青浦区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实施细则（2023-2025年）》，新一轮政策调

整为六大方面，总涉及10项具体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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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贴息、贷款担保保
险补贴政策

（一）



奖补标准：对符合中央、市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贴费政策的，按市级政策文件予以区级配套。

申报材料：贴息贴费资金申请表、汇总表、记账凭证、利息单据、资金到位凭证、还款凭证、

营业执照、审计报告。

1.贷款贴息、贷款担保保险补贴政策。



乡村产业项目补贴

（二）



奖补标准：以先建后补的形式，按照属地管理、自下而上、逐级申报的原则，对通过立项审批且完成建设内

容的农业经营主体，经审价审计，通过验收的项目，按审定投资总额50%予以奖补，最高补贴150万元。同

一农业经营主体当年已经享受类似农业项目或者项目尚未完工的，原则上不予安排。

2.乡村产业补贴。

支持方向：一是农业生产智能化提升。主要支持蔬菜、水产、区域特色的水果、花卉等农作物生产基地智能

化设施设备建设。二是地产农产品加工。主要支持农产品加工、冷藏保鲜、仓储冷链、农产品流通和集采集

配等设施设备建设。三是产业融合发展。主要支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区（点）的公益性、基础性设施设

备建设



申报材料：青浦区乡村产业项目申报书、设施设备询价单、其他证明材料等，项目验收、资金拨付等参照新

型经营主体培育奖补项目执行，涉及基本建设需提供审价报告

2.乡村产业补贴。



品牌建设补贴

（三）





奖补标准：鼓励涉农企业、合作社加入区域公用品牌“淀

湖源味”，做强农产品品牌，拓宽销售渠道，积极发展基

地直销、线上销售等新模式。同时，为了加强规范化管理，

兼顾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对在市、区农业农村委搭建的

涉农公益性平台销售农产品或农产品衍生产品的，每单销

售金额50元以上的，对快递外包装给予3元/箱（盒）补贴,

单个单位每年补贴不超过3万；根据快递单号，按照实际

发生的物流费给予50%的补贴，每单最高补贴10元，单个

单位每年补贴不超过3万。有差评、退货或被投诉的订单

不予补贴。

3.物流奖励（农产品公益性销售平台）

费用。

申报材料：与公益性平台签订的

代销合同、平台核定的销售物流

数量确认单、XX年度青浦区农

产品品牌建设和经营主体培育奖

励补贴申报表。



奖补标准：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，参加国家级农产品品鉴评优活动，获得金奖、银奖、铜奖（或相

当奖项）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奖励；参加省市级农产品评比评优活动，获得金奖、银奖、

铜奖、最受市民欢迎奖（或相当奖项），分别给予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
申报材料：上述获奖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、XX年度青浦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经营主体培育奖励补贴申

报表。

4.品鉴评优。



奖补标准：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，参加各类展示展销活动，给予一定的补助，具体为：参加国外展

示展销给予3万元/次补贴、参加外省市展示展销给予1.5万元/次补贴、参加本市展示展销给予1万元/

次补贴、参加本区展示展销给予3000元/次补贴，每个经营主体每年补贴累计不超过10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参加各类展示展销通知、参展报名表、展会现场参展照片、参展单位营业执

照，XX年度青浦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经营主体培育奖励补贴申报表

5.展示展销。



经营主体培育补贴

（四）





奖补标准：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2万元、8万元；对新认

定为国家级、市级示范合作社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2万元、6万元。获得多级奖励的，按就高原

则进行奖励，不重复奖励，本实施细则出台前新认定国家级、市级的参照执行。

申报材料：上述认定结果材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、XX年度青浦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经营主体培育奖励补

贴申报表。

6.龙头企业、合作社认定补贴。





企业中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70%以上。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总资产规模:东部地区1.5亿元以上 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 固定资产规模:东部地区5000万元以上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年销售收入:东部地区2.4亿元以上。

    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:东部地区15亿元以上。

    企业负债与信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%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 有银行贷款的企业,近2年内不得有不良信用记录。

      企业带动能力：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带动农

户。带动农户的数量一般应达到:东部地区4000户以上。

国家级龙头企业认定标准。



企业中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70%以上。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总资产规模:5000万元以上 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年销售收入:1亿元以上。

    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：10亿元以上。

    企业负债与信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%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 有银行贷款的企业,近2年内不得有不良信用记录。

     企业带动能力：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带动农

户。带动数量一般应达到:30个以上合作社或50个以上家庭农场或1000个以上农户。

市级龙头企业认定标准。





 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登记设立，运行2年以上。

农民成员占成员总数的80%以上。

国家级示范合作社认定标准。



 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登记设立，运行2年以上。

农民成员占成员总数的80%以上。

农民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50万元以上。

    农民合作社固定资产100万元以上。

农民合作社年经营收入300万元以上，农机等服务类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上。

  ☆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（额）比例返还，返还总额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

市级示范合作社认定标准。



奖补标准：对获得农业农村部组织创建的产业强镇、特色产业优势区、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区、全

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、一村一品（一镇一品）、中国美丽休闲乡村、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

秀带头人、大国农匠、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等国家级荣誉的（或国家级相当荣誉的），给予20万

元的奖励；在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胜奖的，分别给予8万元、

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的创业奖励；在区级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胜奖的，分别给

予1万元、5000元、3000元、2000元的奖励。

申报材料：上述获奖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、XX年度青浦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和经营主体培育奖

励补贴申报表

7.国家级、市级创建补贴。





（三）联农带农作用强。申报村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数量占村常住农户数的50%以上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镇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数量占镇常住农户数的30%以上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（镇）主导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近3年增长率均超过10%。

（四）特色产品品牌响。申报村（镇）推行标准化生产，主要经营主体有注册商标，产品销售渠道

畅通，主要产品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。所在区已获得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认证的村（镇）可

优先申报。

一村一品认定标准。



奖补标准：涉农的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新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，并符合

相关条件的，给予用人单位50%的职工社会保险费补贴，累计不超过12个月。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工

作并以灵活就业方式缴纳社会保险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并符合相关条件的，给予50%的

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费补贴，累计不超过24个月

申报材料：具体申办流程、补贴标准等按人社部门相关文件执行。

8.吸劳用工政策补贴。



营销奖励补贴

（五）



9.地产农产品收购奖励补贴。

奖补标准：收购农户生产的地产农产品（不包括其下

属子公司、分公司、关联企业或合作社社员自产的地

产农产品，包括收购对口援助地区产品），并进行销

售的，收购金额（以审计金额为准）超过100万的，

按照收购额的5%进行奖励补贴，每个单位每年补贴不

超过30万元



9.地产农产品收购奖励补贴。

申报材料：收购对象基本信息、种植规模和产量估产

证明、土地承包租赁协议或所在村证明等；青浦区农

产品营销奖励补贴申报表；审计报告（需明确年收购

金额）；收购意向协议、收购清单（明确日期、品种、

数量、金额并加盖公章）、银行流水（包括转账、微

信、支付宝等）或双方确认的现金支付凭证；其他证

明材料。



农业招商政策

（六）



10.农业招商政策补贴。

奖补标准：对于引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，并在本区

落地高科技、高质量的农业重大项目，经区产业化领

导小组一事一议，给予一定的奖励。



申报程序

二



1.项目申报。农业企业与合作社根据项目申报通知的要求向所在镇、街道、农业园区提交申报材料，

镇、街道、农业园区对申报材料一致性和齐全性进行核实并盖章确认，符合条件的项目材料报区

农业农村委。

2.项目审核。区农业农村委对各镇、街道、农业园区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形成年度补贴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征求区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，按照反馈意见形成补贴方案（审定

稿），提交区农业农村委党组会审议，审议结果报区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

3.项目公示。经区农业农村委党组会审议通过，将补贴方案在“区农业农村委”官网、“青浦三农”

微信公众号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
4.资金拨付。公示后如没有异议的，由区财政局按区农业农村委的申请将其核准的补贴资金拨付至

区农业农村委，区农业农村委将补贴资金拨付至补贴对象。



重要提示

三



    发生以下情况的，不享受当年度补贴

1.提供虚假材料的；

2.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、产品中检测出违禁物质或其他指标超标的；

3.有行政处罚的；

4.有重大失信现象的。



 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乡村产业与科技信息科

        59732914


